
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创建与发展 

编者按：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，深刻改

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，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

途和命运，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。一百年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

下，中国人民不畏险阻、砥砺前行，取得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，建立

社会主义新中国，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、受人欺凌的悲惨

命运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人民同心同德、艰苦奋斗，开创了改革开放

的新局面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，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、富起

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人民海纳百川、锐意进取，

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，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

路。 

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，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

业发展和前进方向，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、服务社会主义现

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，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。

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，本刊特别策划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

金融”专栏，选取重大金融历史事件，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

有、从弱到强、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画卷。 

陕甘宁边区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最为重要的根据地之一，历经土地革命、
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。特别是抗战时期，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

地，在中央直接领导下，边区金融等各领域事业都取得了巨大进步。陕甘宁边区

银行作为根据地政府和边区人民的银行，在 1937～1948 年存在的十二年间，先

后通过发行货币、代理金库和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活动，为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、

保障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同时也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

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。 

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前身 

红色金融是确保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。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

前，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探索初创了红色金融事业。1934年 11月，陕甘

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，即设立了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。1935 年，该行改



称陕甘省苏维埃银行。同年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用“陕北省苏维埃银行”的名义

发行货币。9月下旬，陕北省苏维埃银行更名为“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”。 

1935 年 10 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。11

月，国家银行在瓦窑堡改组为国家银行西北分行，由林伯渠兼任行长。同时，陕

北省工农民主政府决定撤销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，业务并入西北分行。1936年 7

月，为了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，该行正式更名为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

行西北分行”。 

西北分行成立后，由于战争频繁，银行业务基本上集中于发行货币、代理金

库和发放贷款。1935年 11月，国民党统治区实行不兑现法币政策，市场银价快

速上涨。为防止白银外流、稳定金融，西北分行发行了苏维埃货币。西北办事处

发布第 1号训令，提出“为着金融流通的便利，发行票币是需要的，但票币形式

急需统一，发行数量不应超过市场的需要”。1936 年 7 月，中央领导机关迁居

保安（今志丹县）后，西北办事处明令重申“苏币是苏维埃法币，苏区内任何买

卖都应以此法币为标准，毫无条件地使之流通”。根据上述要求，西北分行以“中

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”的名义发行了苏币，面额包括 5 元、2 元、

1元、5角、2角、1角、5分、1分等，同时逐渐收回以前各行发行的各种货币。

到 1936 年底离开保安时，西北分行发行的纸币，包括收回的陕甘晋银行纸币在

内，约为 90万元。 

代理金库也是西北分行主要业务之一。早期，由于全面建立金库的条件尚不

成熟，只建立了中央财政部直属金库，并帮助陕北省各县建立了预决算、会计、

报告等制度。1936 年春，西北分行开始在根据地各省、县成立分支库，先后组

建了陕北省金库及所属各县支库。与此同时，西北分行还办理各类存、贷款业务。

如配合苏区春耕运动对农民贷款，且“利息至多不能超过五厘”；制定《农民放

款暂行规则》，规定贫雇农、中农购买农具、肥料、种子、开荒、整修水利等均

得向国家银行在各县所设的办事处贷款；每户限五元，期限一年以内。1936 年

西北分行放出农贷数十万元。为促进合作事业的发展，西北分行制定了《对合作

社放款暂行规则》，规定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可以借款，月息最多不超过千分之七。

这些举措稳定和繁荣了苏区经济，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。 

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银行 



1937 年 7 月，日本发动了“卢沟桥事变”，抗战全面爆发。为贯彻执行党

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1937年 10月，原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

行改组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，由曹菊如同志任行长。成立后，边区银行不断完善

组织机构，从纵的管理体制看，包括总行、分行、支行、办事处、货币交换所；

从横向的管理体制看，总行内设立三级机构，二级机构是处，三级机构是科。分

工明确又密切联系的组织机构，确保了边区银行有效履职，而且也为后来的银行

机构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。 

作为抗日根据地人民的银行，边区银行的基本任务是：贯彻执行政府的经济

政策，发行本币，开展货币斗争，保护人民财富，稳定物价，支持财政，发展生

产，巩固边区，支援抗日战争。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和边区环境的变化，边区银行

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展业务和职责，通过运用货币、信贷、公债等工具和业务，

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和边区经济发展。 

边区银行成立初期至 1941 年，其主要任务是发行辅币，解决交易中的找零

困难，兼营光华商店，开办信贷业务，支持恢复和发展经济，服务抗日持久战。

抗战初期，根据国共两党协议，边区不发行货币，但法币在流通过程中出现了一

些问题，国民党拨给八路军均为大额军饷，导致市场辅币短缺，群众被迫以邮票

代替辅币找零。为此，边区银行创新发行了“光华商店代价券”，代价券以光华

商店资产做保证，持券者可按 1∶1的比价兑换法币，1938年 6月发行的面值有

二分、五分、一角、两角、五角的。代价券信誉高，“流通范围甚至扩展到边区

以外”。第二阶段，从 1941年 2月到 1944年 6月，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了经济封

锁，停发八路军军饷，同时外援也大部断绝，为此陕甘宁边区银行开始发行边区

银行币，与敌伪货币作斗争；同时，大力支持发展边区经济，特别是边区农村经

济，加强物资供应和便利贸易。第三阶段，从 1944 年 7 月至 1947 年 12 月，边

区银行为提高边币币值，打击法币，1944 年 7 月发行“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

业流通券”，规定流通券 1元比边币 20元，逐步以流通券收回边币。 

边区银行在发行货币的同时，还开展了存放款、代理金库、经理公债、办理

汇兑等，为发展经济、保障供给、调剂财政作出了重大贡献。边区银行开办存款

时，有往来存款、特别往来存款、票据存款、暂时存款、活期储蓄存款和定期存

款等。为消除储户怕物价上涨存款吃亏的顾虑，及时举办了实物储蓄等。至 1944



年底，边区银行存款总额达到 51632 万元，比 1940 年增加 246 倍，占同期放款

总额的 46.5%，较好改变了成立初期主要靠货币发行作为放款资金来源的做法。 

边区银行还积极发放生产建设贷款,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。边区

银行放款业务包括财政机关放款、生产建设放款、商业周转放款以及其他放款等。

1938年底边区银行放款总额为 51万元，至 1940年增加至 664万元，到 1945年

又增至 423140 万元。在这些放款中，生产建设放款直接服务于发展经济，其中

又以工农业放款最为重要。1941 年前后，国民党对边区进行全面封锁，边区的

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，为此党中央提出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，号召解放

区军民自力更生，克服困难，开展大生产运动，特别要求大力发展农业，因此发

放农业贷款支持农业发展，成为边区银行最为重要的任务。边区政府在各县成立

农贷会，以银行为主，有关部门紧密配合，加强农贷组织管理，并先后制定《陕

甘宁边区农贷章程》《奖励种棉贷款条例》《青苗贷款条例》等，极大地鼓励了

农民生产的积极性，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发展，为保障供给和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

历史贡献。 

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银行 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，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，国共签订《双十协定》。

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回延安后，在干部会上作《关于重庆谈判》的报告时指出：“纸

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”。在这一时期，边区银行没有被和平的假象所迷

惑，而是居安思危，在 1946 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，面对严峻的财政状况、国

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威胁，边区银行立足“稳定金融，发展经济，壮大资金，扶

持财政”的基本任务，灵活调整货币发行，确保物价基本稳定，积极支持财政和

贸易周转；同时，积极组织存款，壮大银行业务资金；因时因地制宜，发放贷款，

支持与发展生产。1946 年 10月间，边区银行召开总分行行长联席会议，提出“银

行贷款应该面向群众”“要求争取实现‘经济第一，财政第二’”。边区银行从

准备金中抽出 1000 两黄金（折合当时券币 31750 万元），分配给各分行，并与

他们原定的放款资金结合，重点办理农业生产贷款。这些举措发展了经济，也缓

解了财政困难，助力解放战争走向胜利。 

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，为集中一切人力、物力支持西北解放战争，1947

年 10 月，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了统一陕甘宁、晋绥两边区金融机构及币制的决



定，将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西北农民银行。同时，决定

统一发行货币，以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“西农币”为西北解放区的本位币，陕甘

宁边区贸易公司原来发行的商业流通券作为辅币与西农币等价通用。两边区货币

统一后有利于银行、贸易部门统一调动资金和物资，便利群众自由交换商品，对

支持战争和促进市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 

1948 年华北财办召开金融贸易会议，充分肯定了解放区银行工作成绩。一

是发行了本币，驱逐了敌伪货币，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阵地，保护了国民财富

和生产的发展。二是以很大力量支持了战争保障了供给。三是建立了相当数量的

家底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。四是普遍地发放生产贷款，对发展

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五是建立了新的金融机构，培养了成千上万名干部，

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，银行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对解放区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。 

随着解决战争节节胜利，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，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，华

北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。1948年 12月 1日，华北银行、北海银行与

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。同时发行人民币，作为华北、华东、西北

三区的本位货币，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进行，陕甘宁边币、

西农币等逐渐收回。1949年 4月 15日，西北农民银行对外改称为中国人民银行

西北区行。这也标志着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，新中国金融事业

开启了新的篇章。 

（来源：中国金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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